附件
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41项整改

任务完成情况表
	整改

任务
	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41项整改任务：黄河两侧滩涂湿地以及中西部地区近30年来不少萎缩退化的自然湖泊，既是重要的湿地生态系统，也是重要的候鸟迁徙地，至今未纳入湿地类型的自然保护地实施有效保护。

	责任

单位
	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水利厅，沿黄各盟市党委和政府（行署）

	整改

目标
	将黄河两侧滩涂湿地以及中西部地区自然湖泊中重要的湿地生态系统和候鸟迁徙地，纳入自然保护地体系实施有效保护。

	整改

措施
	（一）2022年12月底前，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水利厅组织完成黄河两侧滩涂湿地以及中西部地区自然湖泊分布情况的摸底排查工作，建立黄河两侧滩涂湿地和中西部地区自然湖泊矢量数据库。

（二）2023年12月底前，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水利厅组织完成黄河两侧滩涂湿地和中西部地区自然湖泊保护工作专项考察评估，提出纳入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名单。
（三）2024年12月底前，沿黄各盟市根据纳入自然保护地名单及有关规定，完成新扩建自然保护地范围划设、科学考察、总体规划编制，以及评估论证等报批前工作。

（四）2025年12月底前，完成新扩建自然保护地工作，实施新建扩建自然保护地总体规划，落实保护措施，进行有效保护。

	整改

措施

完成

情况
	（一）2022年12月底前，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水利厅组织完成黄河两侧滩涂湿地以及中西部地区自然湖泊分布情况的摸底排查工作，建立黄河两侧滩涂湿地和中西部地区自然湖泊矢量数据库。

2022年12月底前，组织开展了黄河两侧滩涂湿地以及中西部地区自然湖泊分布情况的摸底排查，建立了相应的矢量数据库，并将数据库下发给沿黄盟市林草和水利部门。该项整改措施已落实到位。

（二）2023年12月底前，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水利厅组织完成黄河两侧滩涂湿地和中西部地区自然湖泊保护工作专项考察评估，提出纳入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名单。

2023年12月底前，在摸底调查的基础上组织专家对拟新扩建自然保护地进行了现场专项考察，同时充分征求了相关盟市及旗县区的意见。本着应保尽保、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现场考察情况，结合各盟市及旗县区意见，提出黄河两侧滩涂湿地和中西部自然湖泊湿地纳入自然保护地体系名单5处（后经专家论证后调整为4处），并反馈给相关盟市政府。该项整改措施已落实到位。

（三）2024年12月底前，沿黄各盟市根据纳入自然保护地名单及有关规定，完成新扩建自然保护地范围划设、科学考察、总体规划编制，以及评估论证等报批前工作。

2024年12月底前，沿黄各盟市根据纳入自然保护地体系名单及有关规定，完成了新扩建自然保护地范围划设、科学考察、总体规划编制，以及评估论证等报批前工作。经我局组织评审，最终确定扩建4处自然保护地，1处自然保护区在鄂尔多斯市，3处湿地公园在乌海市、巴彦淖尔市、包头市，并将黄河两侧滩涂湿地重要区域纳入保护地体系实施有效保护。该项整改措施已落实到位。

（四）2025年12月底前，完成新扩建自然保护地工作，实施新建扩建自然保护地总体规划，落实保护措施，进行有效保护。

2025年，1处扩建的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已经自治区政府批准；3处扩建的国家湿地公园已经自治区政府同意，并按照国家林草局要求纳入了全区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该项整改措施已落实到位。

鉴于以上扩建的4处自然保护地已经自治区政府批准同意，且国家林草局同意纳入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中，已按照新扩建自然保护地规定，完成了黄河两侧滩涂湿地以及中西部地区自然湖泊中重要的湿地纳入自然保护地进行保护的任务。该项整改措施已落实到位。


